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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交所公司部【2016】第 171 号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 

 

 

 

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于 2016

年 10月 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公司管理部送达的《关

于对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编号：公司部关注函【2016】第 171

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关注函》”）。收到《关注函》后，公司董事会给予高度重视，及

时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沟通，要求其认真落实函件要求并及时予以

回复。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《关注函》涉及相关问题及回复内容如下： 

你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披露《关于收到<关于司法拍卖竞拍结果的告

知函>暨诉讼案件进展公告》，其中显示：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泓钧资产”）于 2016 年 10 月 5 日参与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你公司的

3100万股股票的网络司法拍卖竞买，并以 8.31亿元最高成交价竞得该拍卖标的。

根据你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披露的《关于深圳前海全新好金融控股投资有

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》显示，泓钧资产由唐小宏先生控制，

与深圳前海全新好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前海全新好”）构成一致

行动人；截止 9 月 29 日，前海全新好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全新好 42,430,890

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（占公司总表决权的 18.37%)。由此，在本次竞拍成功后，

前海全新好及一致行动人控制你公司相关股份的表决权将达到 31.79%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补充披露前海全新好

及一致行动人拟控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1.79%是否违反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，以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拟

采取的后续措施。 

泓钧资产回复： 

一、前海全新好及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为进一步稳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，逐步减少直至消除公司控制权归属的潜

在不确定性，2016 年 10 月 5 日，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泓钧

资产”或“我司”）参与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博融”）持有全新

好 3,100 万股股票的网络司法拍卖竞买，并以 8.31 亿元最高成交价竞得该拍卖标

的；2016 年 10 月 17 日，我司完成本次拍卖的全部款项支付工作；截至目前，

广州博融所持有的全新好 3,100万股股票尚未过户至我司或我司指定的相关方名

下；后续将积极配合法院办理相关的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及股权司法划转手续。 

若广州博融持有的全新好 3,100万股股票被司法划转至我司或我司指定的相

关方名下，届时深圳前海全新好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前海全新好”）

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卓婷、唐小宏的配偶田瑜及泓钧资产等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

44,399,664 股股份，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9.22%；同时前海全新好通过表决权受

托的方式获得广州博融持有上市公司 4,031,226 股（占总股本 1.75%）、练卫飞

持有上市公司 25,000,000 股（占总股本 10.82%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，由此前

海全新好及一致行动人届时将合计拥有上市公司 31.79%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。 

二、前海全新好及一致行动人尚未触发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五十

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条件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收购人拥有权益

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%的，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；

收购人预计无法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发出全面要约的，应当在前述 30 日内

促使其控制的股东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至 30%或者 30%以下，并自减

持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告；其后收购人或者其控制的股东拟继续增持的，

应当采取要约方式；拟依据本办法第六章的规定申请豁免的，应当按照本办法第

四十八条的规定办理。” 

由于司法拍卖系针对全新好 3,100 万股股票进行的整体拍卖，客观上无法实

行分割或分步拍卖，为进一步稳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，逐步减少直至消除公司控

制权归属的潜在不确定性，我司作为前海全新好的一致行动人通过参与司法拍卖

并最终竞得广州博融所持有的全新好 3100 万股股票。截至目前，广州博融所持

有的全新好 3,100 万股股票尚待司法过户至我司或我司指定的相关方名下。 

因而目前前海全新好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上市公司 18.37%股份所对应

的表决权（其中，陈卓婷、唐小宏的配偶田瑜及泓钧资产等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



13,399,664 股股份，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.80%；同时前海全新好通过表决权受

托的方式获得广州博融持有上市公司 4,031,226 股（占总股本 1.75%）、练卫飞持

有上市公司 25,000,000 股（占总股本 10.82%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），拥有权益

的股份尚未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%，因此前海全新好及一致行动人尚未

触发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条件。 

三、前海全新好及一致行动人拟采取的后续措施 

如前所述，若广州博融持有的全新好 3,100 万股股票被司法划转至我司或我

司指定的相关方名下，届时前海全新好将合计拥有上市公司 31.79%股份所对应

的表决权。 

针对因司法划转导致前海全新好及一致行动人触发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条件的情形，根据该条款的相关规定，前海全新好及一致

行动人拟采取如下措施：自广州博融持有的全新好 3,100 万股股票被司法划转至

我司或我司指定的相关方名下之日起 30 日内，将所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减

持至 30%或者 30%以下，并自减持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告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0月 20日 




